
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出国（境）学习实习协议书

甲方：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
住址：上海市松江区中山二路658号
乙方：             学号：
院（系）：
[bookmark: _GoBack]身份证号：
联系方式：
家庭住址：
乙方家长：          与乙方关系：
身份证号码：
联系方式：
工作单位：

根据高校学生海外学习、实习项目，甲方与__________(学校机构名称)的合作协议和备忘录的条款，由乙方自愿申请，自__________（出发时间）至__________（回校时间）赴_________(国（境）外学校机构名称)进行为期_______（学习实习时间）的进修。在平等、自愿的基础上，就甲方组织乙方赴_______（国家或地区）进修事宜，签订如下协议：
一、甲方负责支付乙方在_______（国（境）外学校机构名称）进修期间的学费和餐宿费用，指定带队老师对乙方给予必要的学习指导和日常管理，并负责与乙方的家长保持联系，及时通报乙方在国（境）外的情况。
二、乙方以及乙方家长保证，乙方在进修期间努力学习，遵守当地法律、校纪校规和习俗。
三、乙方应诚实、守信，服从甲方以及带队老师的管理，不得擅自缺课、缺考和外出，不得以任何理由擅自中止、延长进修期限，不得在国家或地区到期滞留不归或未经允许转往其他地区或国家。由于乙方不服管理及自身原因造成的违纪和安全问题，由乙方负全部责任。
四、如乙方违反本协议约定和甲方有关出国管理规定，甲方有权根据其违约、违纪事实，按照《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公派出国（境）人员违纪处理办法》对其做出相应的违纪处理并追究其违约及违纪责任。
五、乙方自愿承担赴________进修的下列其他费用：办理出国（境）手续费用、往返机票费用等，并按甲方的要求准时、足额缴纳，完成培训后多退少补。
七、甲方与上海市出国（境）学习(工作)有关的规章制度是本协议的有机组成部分。
八、甲、乙双方因违反本协议而发生的纠纷，应本着互谅互让、友好合作的原则协商解决，协商不成的，到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。
九、本协议书一式三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，存档一份。
十、本协议书自各方签字并盖章之日起生效，签约各方保证遵照执行，有效期限至乙方进修结束为止。

甲方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（签字）：

代理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家长（签字）：

2016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   月   日

